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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一个拥有 12亿人口的大国．要解融我国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住宅问题．实现 

人民安居乐业．必须建立政策性住宅垒融体制。 

政策性住宅金融是一个特殊的垒融领域。围绕着中低收入需术者个人或家庭时住宅的购 

买、建造或修缮住宅赘空供求活动所发生的金融关系、形式和方法的总和．构成了研究政策性 

住宅金融俸幸I的内涵。从理论和宾践两方面研究政策性住宅叠融时推动我 国住宅业发展，实现 

国家经济增长、社套文明与进步都具有现实煮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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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我国城镇住宅体制改革历经 21个年头，目前已进入全面、系统的配套改革阶段。在 

此关键时刻，如何建立和发展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使住宅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 

消费热点，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切实解决我国中低收入居民户的居住问题，就显得更加 

必要与紧迫。 

1．1 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 

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面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产业 

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从 90年代到 2010年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成为城镇发展的主 

要趋势，住宅、就业、通货膨胀及环境问题，是制约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以解决 

居民住宅建设和消费为突破口，使住宅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国民经 

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我国当前仍至今后一段时期经济战略的客观选择。二是城市人 口增 

长的紧迫性。根据我国“九五 ”计划和 2010年远景规划．2000年人口将达 13亿，2010 

年将达 l4亿，城镇人口从目前 3．5亿增达 5．41亿。按城镇人均居住面积 9 m ，按原城 

镇人口需增加3．81亿m ，新增人口需增加 17．55亿 m ，总计需增 21．36亿 m ，每年 

需增加 4．28亿 Ill 。另外，每年有 250 3Oo万对城镇青年进入婚龄，每户按建筑面积 

50 m 计算，每年增加 1．25—1．5亿 m ，已构成对住宅需求潜在压力。三是住宅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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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畸形．一方面全国城镇商品住宅空置已达 1997年的 5 500多万 m ，另一方面城镇尚有 

325万户人均居住在 4 m：以下．这反映了从住宅的潜在需求到住宅市场有效需求，住宅价 

格矛盾仍在加剧，其实质是有效需求的政府支持——金融支持不够，培育住宅消费市场、盘 
活存量、搞活流通、促进居民户住宅消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一个体现人的基本 

权利——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而且也是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原则问题。 

1．2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建立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是切实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方 ‘ 

面，通过房改实现住宅的商品化、社会化；通过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推动住宅投资与消 

费资金转换，体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本质特征，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成为国民经济 ． 

持续稳定发展的推动力。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这是重塑住宅投资人的客观需要。 

住宅是由投资形成的．投资运行依赖于经济运行．其核心取决于资金运动循环和投资结构， 

住宅的再生产过程同样符合货币资金的运动规律 G 一 ⋯ P⋯ 一G ，这一过程的 

两个端点，是通过市场交换完成的。市场交换率的高低以资金效率稳定和投资结构比较合 

理为基本根据，住宅投资结构应以家庭储蓄为主，辅之于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因为住宅 

作为居民户的消费品，住宅投资实质是消费性投资，因此住宅投资人应建立在以居民户可 

支付能力为主的基础之上，改变旧体制由国家为主的投资模式，保证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 

统一，投资与消费密切相关，并通过住宅金融融资体制，调节两者正相关关系，即储蓄—— 

增长——储蓄，提高了投资效益，实现住宅建设和消费同步增长的新模式。其二，这是适应 

住宅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需求。住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经济运行流程中， 

每个环节环环人扣，循环往复，以一个周期为例，由投资推动生产的发展，经过一定时期 

后，最终要由消费实现。住宅消费不足会使住宅投资造成浪费；住宅供给短缺，又使住宅 

问题难以解决。因此，住宅消费既是住宅生产的起点，也是住宅生产的终点，既表现前一 

住宅经济运行的结束．又是下一住宅经济运行的开端。保持住宅生产和消费统一，有效供 

给与有效需求统一，必须建立和发展政策性住宅金融．扩展中低收入居民户抵押贷款服务， 

激活住宅消费市场。 ’ 

1．3 是立足于我国实际，实现住房保障制度的迫切要求 

城市居民住房问题，是一个带有世界普遍性的重大社会经济难题，各国政府十分注重 ． 

住宅在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保障作用，至今还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完全住房商品 

化政策。如英国是世界上最先遇到城市住房难题，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基本解决了城市住 

房难题的国家。国家实施法律和各项优惠政策，通过住宅金融体制，让中低收入居民借助 

金融手段实现安居的梦想。一是房价政策优惠，一般公房优惠起点为减少房价的 30％．公 

寓式公房优惠起点为减少房价的 44％；二是建立完善的住宅金融体系即住宅互助协会， 

抵押贷款主要限于社会中的低收入者、老人、残疾人等，贷款额为房价的 9O％，偿还期 20 

～ 30年。英国学者称赞这种制度为“19世纪发明了分期偿还的贷款，这个发明对住宅经 

济来说如此重要，简直可以与改变英国面貌的蒸汽机发明相提并论。 ”我国房改初期，邓 

小平同志特别关心人民的居住问题，指出 “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出售。可以一 

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 ”这不仅为住宅资金来源、住宅消费开创 

了一个崭新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手段让居民愿意买房 ，让居民买得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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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经济稳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体现社会公平与文明，是对世界，对人类 

的伟大贡献。 

1．4 是促进住宅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最佳选择 

具体表现在： 

1)住宅作为特殊商品具有体积大，价值高 (几万元、十几万元及百万元级产品)，生 

产周期长，地点固定等特点。这决定了住宅资金的地方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住宅建设的 

发展将促进一地区、一国的经济发展。 

2)住宅不仅具有生存、发展、享受的基本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基本消费品，而且购 

买住宅具有投资功能，可成为抵御通货膨胀 实现货币保值增值的投资手段，进而为社会 

积累巨大财富 

3)住宅建设是社会化劳动组织的结晶，关联度大，能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据 

国家投人产出表计算．每增加一亿元住宅产值，可直接、间接带动其他产业增值 1．67亿 

元．社会总产值共增加 2．67亿元，有利于逐步建立起按现代工业发展需求的产业群体。 

4)住宅业的发展，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发达国家住宅业人数占就业人数的5％， 

我国还不到3％，据北京市测算 ，每增加一万 m 的建筑生产成果，可直接增加 l千人就 

业岗位。此外住宅服务业的发展，还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渠道更加日趋合理。 

5)是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自负盈 

亏、充满活力。但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背着住房的社会包袱，住房资金挤 占 

生产发展资金，企业难于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建立政策性住 

宅金融体制，为企业卸下沉重的住宅包袱，生产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现代企业制度才能建 

立。因此，大力发展住宅金融，是住房制度改革第三轮改革成败的关键。 

2 建立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的难点与问题 

从我国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试点的实践看，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有较大难度。存在的主 

要问题：一是观念滞后。在房改决策层和金融界有的人士观念中，目前仍将住宅金融与房 

地产金融、政策性住宅金融与经营性住宅金融相混淆。房地产金融是个大概念 ，指与房地 

产经济运行相联系的一切金融活动，不仅包括住宅消费服务的住宅金融，而且包括为房地 

产开发、建设、销售、经营的房产与地产服务的房地产金融，前几年我国在房地产金融业 

务中，片面强调房地产金融，在住宅业中仅只关注利率高、贷款时间短的经营性住宅贷款 

金融，忽视政策性的为中低收人居民户服务的住宅金融，这就是至今住宅市场冷冷清清的 

症结所在。二是管理体制不规范。目前住宅资金管理金融体制呈现政企不分、多头管理、 

多家经营、工作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承办住宅资金的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受利益 

驱动，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存揽积极 ，贷款消极，经营积极，服务消极 ，甚至将低成本 

住宅资金挪作他用。三是住宅金融法制滞后、不配套。表现在：首先，政策性住宅金融法 

律体系尚未建立，这就导致专业的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都无法建 

立与有效实施的原因。如住宅资金管理中心是行政管理机构，还是经济管理部门或是住宅 

资金融通企业未作出界定；其次，商业银行下设房地产信贷部，业务的经营性与政策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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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划分，于是往往把政策性住宅资金挪用于经营性贷款，违背了国家的房改意图。另外， 

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与商业银行的委托关系，存在着不规范、不透明的现象，政府忙于协调 

各家关系，降低了解决中低收^居民户住宅问题的工作效率，甚至还产生了金融机构 “道 

德风险 ”；再次，现行政策性抵押贷款条例中首付额高、贷款时间短 (目前一般在 5～10 

年)，贷款对象条件限制过窄，手续繁琐等，都极大地影响了政策性住宅金融的发展。而且， 

该条例缺乏专项法律作保障，银行与消费者双方均存在恐惧心理；第四，住房制度改革力度 

不彻底，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翩的要求。表现在仍有少数地方实行福利分房制，即 

单位买房，再分配给职工，造成职工 “等”、 靠”、“要 ”心理；住宅货币化政策未确 

立，职工工资中未古有住房含量，客观造成住宅支付能力不足，职工不愿买房或买不起房 · 

的条件，同时也使住宅金融支持对象界限难以划分与确定，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分配不公 

矛盾加大。另外，住宅市场上住宅租售比继续拉太，使 “安居住宅 ”价格与职工家庭收入比 

达到 l：8一l5(重庆地区)，这些都说明传统住房制度的根基尚未根本触动，房改任务 

仍很艰巨。 

3 建立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的基本原则 

住宅金融，是一种专门为住宅需求者家庭购买。建造住宅的资金融通方面提供服务的 

金融体制，城镇政策性住宅金融，是指围绕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户对住宅生产、消费过程中 

所需住宅资金供求活动所发生的金融关系，形式和方法的总和，其内容包括住宅金融投资 

体制、住宅金融机掏和住宅金融市场及政府参予作用等。在构建我国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 

时，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根本原则，除此之外 ，还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3．1 坚持以塑造居民户为住宅投资主体来构建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的原则 

首先，已从前面投资和消费的因成，说明了投资和消费的统一，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促进住宅建设发展的原理。而旧体制中这两方面资金均由国家承担，国家是住宅建设的投 

资主体，但他不是住宅的消费者，这是造成住宅供给与需求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将居民 

户塑造为住宅的投资者，是因为在住宅市场中，住宅消费的主体是居民户，他们一是为了 

解决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二是为了获得剩余资本保值增值，抵御通货膨胀．因而具有 

投资的内在动因，这是建立住宅金融体制的基本前提。其次，住宅投资主体的确定，充分 

发挥了市场对住宅建设和消费资源调节功能。因为消费直接决定于收入，无论收入增长得 

快还是慢，那么生产亦必须同它相适应，这就要按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建设相应消费水平的 

住宅，而不是超消费生产或滞后，通过市场功能做到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的统一．这一调节 

功能就必须建立市场的“调节器 ”——住宅金融来完成。第三，有了居民户为住宅的投资 

者，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就有了明确目标，高收入家庭按市场价购买商品住宅， 

中低收人家庭按成本价购买经济适用住宅，并提供政策性住宅金融抵押贷欹，对低收人家 

庭还应给予税收、价格等方面优惠。因此，政策性住宅金融的根本目的是解决我国中低收 

入居民户住宅问题，发挥住宅金融的储蓄和调节功能，形成稳定的住宅资金来源，并确保 

住宅资金滚动增值，实现住宅的社会保障性，从根本上改革旧住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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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坚持政策性住宅抵押贷款制度的原则 

政策性住宅抵押信贷制度，在众多国家的住宅金融体制中，是基本的金融工具。这样 

做的主要原因是：1)将住宅作为储蓄对象，使有住宅支付能力居民的需求，转移到住宅消 

费上来 ，又使暂时缺乏支付能力的居民，获得金融支持，提前实现住宅消费； 2)伴髓住 

宅的全程使用．逐步收回住宅资金 ，以达到住宅资金良性循环的目的； 3)以住宅抵押担 

保形式．既能保证金融机构的利益 ，也能体现消费者对住宅的消费有效需求； 4)现实实 

践的要求 ．按重庆市所建国家安居住宅，每 m 测算价格 1 100元，建房标准 60 m 为例， 

一 套住宅需 66 000元 ，按重庆市 1997年职均工资额 4 200元．收入与房价之比，接职工 

家庭收入为 1：7．9，按职工个人收入为 1： 15．7，一个家庭则需 15～2o年，如果没 

有政策性抵押贷款的支持，对住宅的需求犹如天方夜谭； 5)政策性抵押贷款制度应体现 

对中低收入居民户，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户在贷款中的利率、首付款额、偿还期及政策性住 

宅金融资金朴贴的有关政策上，在我国可根据居民户购买住宅面积大小(面积线)或收入高 

低(收入线在我国较难确认)，实行不同的低贷款利率与首付款额，根据不同家庭构成及年 

龄结构，采用灵活的还款方式和偿还期限，这样既有利于杜会的公平和稳定，也有利于减 

轻贷款者的负担。因此，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应以抵押贷款制度的掊育和发展为核心。 

3．3 坚持按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构建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的原则 

政策性、专业化的住宅金融机构或称为住宅储蓄银行(可暂定名)，是政策性住宅金融 

体制的业务机构，它是由于住宅及住宅资金固定性、地方性、社会性等特殊性质所决定 

的。可以这样说，在我国至今还没有这样一个专业性的住宅储蓄银行 ，是导致住房制度改 

革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住宅供给不足以及大量住宅空置，中低收入居民户望房兴叹的主 

要原因之一 ；也是政府无法将住宅资金做到投资和消费统一，实现政府真正、完整、台理 

解决好中低收入居民户住宅问题的原因之一；而且，目前商业银行下设房贷部或政府资金 

管理中心与商业银行委托制，均表现出政策性服务差、政出多门、工作效率低，在居民户 

中信任度差等弊病。因此，按杜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和发展统一的、规范的、 

现代化住宅储蓄银行是金融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从金融企业改革来看， 

国家政策性业务必然要从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商业银行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追求利润 

最大化，按市场要求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低利率、非盈利性政策住宅金融业务已不适 

宜，国际通行做法是商业银行不涉及政府住宅的贷款业务。因而，住宅储蓄银行建立也就 

势在必行了；从政策性住宅储蓄银行的本身看，他是以政府住宅供房计划为宗旨，以实现 

住宅资金融通与促进住宅资金良性循环为任务，以解决中低收入居民户住宅问题为目的， 

资金来源包括强制性的公积金、国家住宅财政资金、企业住宅基金、同业拆借及代理政府 

发行住宅债券，各种住宅储蓄等，资金运用以中低收入居民户购建房政策性抵押贷款和政 

策性建房计划贷款，他以住宅为信贷．虽存在风险，但只要加强监管，建立二、三级住宅 

市场，就会起到防止该类银行倒闭或破产的风险。我们的构建思路是：在中国人民银行领 

导下．按照市场化、股分化、服务性模式设计，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自我约束的独立企业法人。 

3．4 坚持政府参予和住宅金融法制化原则 

彻底改变政府统包解决住房问题的传统福利体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在住宅金融构建中 

http://www.cqvip.com


40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第 20卷 

无所作为而相排斥．恰恰相反，政府在住宅金融和住宅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总协调作用。 

首先，政府的政策在住宅建设和消费中起着 “导航器 ”和 “推进器 ”的作用。应该建立一 

套完善的住宅金融法规，作为规范住宅金融和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竞争环境以及抵押贷款 

的一系列政策，使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居民户住宅问题的作用中得以充分发挥，使政策性 

和经营性抵押贷款共存 ，并促使政策性住宅金融体制得以顺利发展。思考原则是：首先，在 

层次上应有全国性的《住宅金融法》、《住宅法》，以及地方性住宅金融借贷条例+这样， 

既能保证宏观调控，又有可操作性；从结构上综台性与专顶住宅金融法规相互补充，如《住 ’ 

宅银行法》、《抵押贷款法》、《合作住房法》，特别是尽快出台《住宅法》和《住宅金 

融法 》，从法律上确认住宅与住宅金融的特定性质、地位。其次，政府在住房制度改革中 ． 

要加大力度，彻底断绝福利分房后路，将住宅实物货币化，增加职工工资中的住房含量。 

另外，职工在第一次购买住宅时，应享受的工龄、职务等给予一次性住宅货币补贴，以利 

于启动住宅消费市场。再次，政府统一的供楼政策，是规范房价、补贴、租金仍至贷款利 

率的依据，也是划分高收入者、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标准。最后．政府应建立科学、严 

密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贷款担保机构，住宅评估机构、住宅保险机构以及住宅金融风险评 

估等内外专门机构，形成住宅金融安全网，增强居民户对住宅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降低住 

宅金融操作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之，只要按以上基本原则，遵循 “总体设计、重点突出，分步实施 ”的步骤．政策 

性住宅金融体制以解决中低收入居民户住宅问题为目标，住宅资金转换为纽带、政策性抵 

押贷款制度为核心，完善住宅金融法规、制度和政府宏观调控为保障，政策性住宅金融机 

构建立与金融市场一体化发展为方向，就可以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增 

长，促进住宅业与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实现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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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of 1
．2 billion．To solve the housing problem of 

middle’low income families and realize a condltiou
， under which people can live in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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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ic acid type Water purifier，in form of particles，．is manufactured from W eathered 

coal of Nantong M ining A rea in Chongqing Through static test，the optimum condition 

on treating copper—bearing Waste water has been found out Then the Washing Water for 

copper plating，Which contains Cu“ 124mg．L ～ ，is treated by dynamic test．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Cu in the outlet Water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draining 

(1 0 mg L )．the Working capacity of absorption is 32 4 mg．L and the saturation 

capacity of absorption is 45．8mg．L ． 

Key W ords Weathered coal，humic acid type water purifier，copper-bearing wastewater 

(蝙辑：陈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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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ork contentedly"，a policy housing financial system(PHFS)With Chinese characteri~ 

tics must be established． 

PHFS is a special financial area．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relationships．forms and 

methods related to the purchase，construction or rehabihtafion of housing for middle．1ow 

income families， is the co re of policy housing financial system ．It has real meaning for 

study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HFS，its role in development of housing industry，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ountry，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housing，housing financy，policy，financial systems，hous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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